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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报告书 

声   明 

一、 我们在执行本资产评估业务中，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恪守独

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根据我们在执业过程中收集的资料，评估报告陈述的内容是

客观的，并对评估结论合理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 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负债清单由委托方、被评估单位申报并经其签章确认；

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及恰当使用评估报告是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

的责任。 

三、 我们与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与相关当事方

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方不存在偏见。 

四、 我们已对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主要资产进行现场调查；我们已

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

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并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如实披露，且已提请委

托方及相关当事方完善产权以满足出具评估报告的要求。 

五、 我们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受评估报告中假设和限定条件的

限制，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件、特别事项说

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六、 我们对评估对象的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的专业意见，是经济行为实现的参考

依据。我们出具的评估报告及其所披露的评估结论仅限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

仅在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限内使用，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我们无关。 

七、 本次评估中涉及的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评估，由委托方委托土地评估机

构进行评估，并单独出具了土地估价报告书，本评估报告直接引用该土地估价报告书

的结果，我们仅将土地使用权评估结果汇入本评估报告的结果中，土地使用权评估方

法、评估过程的合法性、科学性、评估结论的真实性、准确性由土地评估机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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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

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采用资产基础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珠海港股份有

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所涉及的云浮新港港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评估基准日

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 

委托方：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被评估单位：云浮新港港务有限公司 

二、评估目的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云浮新港港务有限公司股东的股权，需要对云浮新港

港务有限公司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进行评估，以确定其在评估基准日的价值，为收购股

权行为提供参考价值依据。 

三、评估对象和范围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评估对象是云浮新港港务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评

估范围是云浮新港港务有限公司经审计后账面上列示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其中：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直接引用土地使用权估价报告书的结果。 

四、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资产评估基准日为 2011 年 3 月 31 日。 

重    要    提    示 

以下内容摘自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情

况和合理理解评估结论，应当阅读评估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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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 

六、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七、评估结论 

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1 年 3 月 31 日，在持续经营前提下，经资产基础法评估，云

浮新港港务有限公司的资产：总资产账面价值 43,259.97 万元，评估价值 55,603.05 万

元，增值 12,343.08 万元，增值率 28.53%；负债账面价值 38,154.96 万元，评估价值 38,154.96

万元，增值 0.00 万元，增值率 0.00%；净资产账面价值 5,105.01 万元，评估价值 17,448.09

万元，增值 12,343.08 万元，增值率 241.78%。 

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见评估明细表(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1,868.89 1,868.89 --- --- 

2 非流动资产 41,391.08 53,734.16 12,343.08 29.82 

3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 

4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 

5 长期应收款 --- --- --- --- 

6 长期股权投资 --- --- --- --- 

7 投资性房地产 --- --- --- --- 

8 固定资产 38,797.93 42,076.77 3,278.84 8.45 

9 在建工程 --- --- --- --- 

10 工程物资 --- --- --- --- 

11 固定资产清理 --- --- --- --- 

12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 

13 油气资产 --- --- --- --- 

14 无形资产 2,593.15 11,657.39 9,064.24 349.55 

15 开发支出 --- --- --- --- 

16 商誉 --- --- --- --- 

17 长期待摊费用 --- --- --- --- 

18 递延所得税资产 --- --- --- --- 

19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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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资产总计 43,259.97 55,603.05 12,343.08 28.53 

21 流动负债 20,821.61 20,821.61 --- --- 

22 非流动负债 17,333.35 17,333.35 --- --- 

23 负债合计 38,154.96 38,154.96 --- --- 

24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5,105.01 17,448.09 12,343.08 241.78 

在持续经营前提下，经资产基础法评估，云浮新港港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为 17,448.09 万元。 

在使用本评估结论时，提请报告使用者关注评估报告中的特别事项。  

根据国家目前有关规定，本评估结论自评估基准日至行为实现日为壹年，超过一

年应重新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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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浮新港港务有限公司： 

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

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所涉及的云浮新港港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委托方、被评估单位和委托方以外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委托方：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被评估单位：云浮新港港务有限公司 

（一）委托方概况 

1、工商注册情况 

企业名称：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珠海市九洲大道 1146 号五楼 

法定代表人：杨润贵 

注册资金： 人民币叁亿肆仟肆佰玖拾玖万柒仟元 

营业执照号码：440400000142702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日期： 1986 年 6 月 20 日 

营业期限：至长期  

登记机关： 广东省珠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经营范围：港口及其配套设施的项目投资；电力项目投资；玻璃纤维制品项目

投资；饮料项目投资，化工原料及化工产品项目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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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历史沿革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珠海经济特区富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1989 年

3 月 9 日经珠海市证券委员会珠证（1989）1 号文批准设立，注册地为广东省珠海市，

并公开发行股票。1993 年 3 月 2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字（1993）

12 号文确认发行的股票为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深证市字

（1993）4 号文同意股票 1993 年 3 月 26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珠海经济特

区富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1999 年 9 月 30 日召开了 199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并通过了部分资产置换方案，将全资所属的富华化纤公司、富华大厦土地使用

权和在富华化纤公司中拥有的全部债权与珠海市港口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现已更名

为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拥有的中国外轮理货总公司珠海有限公司的 100%股

权、珠海市珠海港报关行有限公司的 100%股权、珠海国际货柜码头（九洲）有限公

司 50%的股权、中国珠海外轮代理有限公司 60%的股权进行置换。 珠海经济特区富

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6 年 11 月 27 日召开了 200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

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并通过了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事项及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将 1999 年置换入的上述公司股权及其他部分股权、债权、存货等资产与珠

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所拥有的珠海功控集团有限公司的 100%股

权进行置换。 珠海经济特区富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本为 344,997,420.00 元，2006

年度珠海经济特区富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股份将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 2 股股份以及结合上述重大资产置换，原非

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性质变更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总股本不变。截

止到 2010 年 12 月 31 日，有限售条件股份为 41,756,969 股，占股份总数的 12.10%，

无限售条件股份为 303,240,451 股，占股份总数的 87.90%。 2010 年 9 月 13 日公司名

称由“珠海经济特区富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 9

月 16 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公司证券简称由“粤富华”变更为“珠海港”。  

3、委托方与被评估单位的关系 

委托方拟收购被评估单位股东的股权。 

（二）被评估单位概况 

1、工商注册情况 

企业名称：云浮新港港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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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地址：云安县六都镇四围塘村云港大道 1 号 

法定代表人：由瑞凯 

注册资金： 人民币捌仟壹佰捌拾叁万伍仟元 

营业执照号码：445323000000425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6 年 7 月 5 日 

营业期限：2056 年 7 月 5 日 

登记机关：云安县工商局 

经营范围：在港区内从事货物装卸、驳运、仓储经营；港口机械、设施、设备

租赁、维修业务经营；船舶港口服务业务经营。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

大型物件运输（1）（以上项目在许可证有效期经营）。码头建设项目的投资，集装箱

修理、清洗服务，码头自有场地的租赁服务。 

2、历史沿革 

云浮新港港务有限公司前身为中港第二航务新港投资建设经营有限公司，2009

年 6 月 1 日变更为现名云浮新港港务有限公司。系于 2006 年 7 月 5 日，由中港第二

航务工程局（现为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和广州鑫港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

资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 

中港第二航务新港投资建设经营有限公司设立（筹建）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000.00

资组建的ቕ� � " 7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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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近年资产、损益状况 

企业 2011 年 3 月 31 日及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状况如下： 

金额：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2011 年 3 月 31 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1,868.89 1,695.58 
非流动资产 41,391.08 41,390.55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长期股权投资  ---  --- 
固定资产 38,797.93 38,933.35 
无形资产 2,593.15 2,457.20 
长期待摊费用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资产总计 43,259.97 43,086.13 
流动负债 20,821.61 20,638.71 
非流动负债 17,333.35 17,160.00 

负债总计 38,154.96 37,798.71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书·附件 

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0   

实收资本 8,183.50 8,129.40 
其他净资产 -3,078.49 -2,841.98 

净资产合计 5,105.01 5,287.42 

损益状况如下表所示： 
金额：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1 年 1-3 月 2010 年度 

营业收入 1,231.81 3,233.54 

减：营业成本 931.00 3,228.69 

    营业税金及附加 41.13 105.30 

销售费用  ---  --- 

管理费用 352.24 1,092.79 

财务费用 539.38 1,769.03 

资产减值损失  ---  --- 

营业利润 -631.93 -2,962.25 

加：营业外收入 397.62 38.72 

减：营业外支出 2.20 5.74 

利润总额 -236.51 -2,929.28 

 减：所得税  ---  --- 

净利润  -236.51 -2,929.28 

注：上述 2011 年 1-3 月、2010 年度财务数据业经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审计，并出具的 2011 年羊查字第 23063 号标准审计报告。 

5、企业经营情况 

云浮新港港务有限公司港区（包括新港港区六都港区）是国家二类口岸，是粤

西地区重要的物流集散中心。新港港区于 2007 年 12 月 10 日开工建设，于 2009 年 9

月 28 日正式完工，2010 年 1 月 6 日开始运营，开通了六都至香港、深圳 蛇口、广

州南沙等港口的船舶往来。六都港区是老港，位于云浮新港上游距云浮新港 3 公里

处，开通了六都至广州及省内外沿海港口的船舶往来航线。 

（三）评估报告使用者 

本评估报告的使用者为委托方、被评估单位股东和政府监管部门。 

除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任何未经评估机构和委托方确认的机构或个人

不能由于得到评估报告而成为评估报告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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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估目的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云浮新港港务有限公司股东的股权，需要对云浮新

港港务有限公司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进行评估，以确定其在评估基准日的价值，为收

购股权行为提供参考价值依据。 

本次收购股权行为已获得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办公会会议通过。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一）评估对象和范围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评估对象是云浮新港港务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

评估范围是云浮新港港务有限公司经审计后账面上列示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其

中：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直接引用土地使用权估价报告书的结果。 

详见下表： 

云浮新港港务有限公司的资产和负债汇总表 

                                                 金额单位：元 

科目名称 2011 年 3 月 31 日账面价值 
一、流动资产合计 18,688,934.45 

货币资金 8,297,732.07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4,639,473.02 
预付款项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5,729,208.35 
存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22,521.01 

二、非流动资产合计 413,910,78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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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25,931,459.02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三、资产总计 432,599,719.10 
四、流动负债合计 208,216,101.63 

短期借款 71,500,00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28,622,326.35 
预收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479,413.16 
应交税费 1,720,621.63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05,893,740.4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五、非流动负债合计 173,333,500.00 
长期借款 169,000,000.00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2,600,000.00 
专项应付款 1,733,500.00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六、负债总计 381,549,601.63 
七、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51,050,117.47 
注：上述财务数据业经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的 2011 年

羊查字第 23063 号标准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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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及负债与委托的范围相一致。 

（二）被评估企业经营情况： 

云浮新港港务有限公司港区（包括新港港区、六都港区）是国家二类口岸，是

粤西地区重要的物流集散中心。新港港区于 2007 年 12 月 10 日开工建设，于 2009

年 9 月 28 日正式完工，2010 年 1 月 6 日开始运营，新港港区（四围塘码头）占地面

积约 22 万平方米，码头岸线长 420 米，2 千吨级泊位 7 个，最大可停靠 5000 吨级船

舶，开通了六都至香港、深圳 蛇口、广州南沙等港口的船舶往来。六都港区（宝鸭

塘码头）是老港，位于云浮新港上游距云浮新港 3 公里处，占地面积 5.1 万平方米，

码头岸线长 500 米，千吨级泊位 5 个，最大可停靠 3000 吨级船舶，开通了六都至广

州及省内外沿海港口的船舶往来航线。 

四、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等相关条件，经与委托方约定选用市场价值类型。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下，

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五、评估基准日 

本次评估所确定的评估基准日为：2011 年 3 月 31 日。 

为了适应本次收购股权工作进程的需要，保证评估结果有效地服务于评估目的，

减少和避免评估基准日后的调整事项，尽可能与评估目的的实现日接近，并考虑企

业财务结算出具报表的时间，经与各方协商，确定评估基准日为 2011 年 3 月 31 日。 

本评估以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为取价标准。 

六、评估依据 

本次评估的依据主要包括资产评估经济行为依据、法律法规、评估准则、权属、

取价及其他等依据，具体如下： 

(一) 行为依据 

1.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评估业

务约定书》。 

2.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办公会会议。 

(二) 法律法规依据 

1.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7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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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第 3 

号令）； 

3. 《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第 12

号令）； 

4. 《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国务院 1991 年 91 号令）； 

5. 《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施行细则》（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国资办发(1992)36

号）； 

6. 《资产评估操作规范意见》(试行)（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国资办(1996)23 号）； 

7. 《国有资产评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财政部 2001 年第 14 号令）； 

8. 《关于加强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资委产权

[2006]274 号）； 

9. 《企业会计准则》（财政部令第 33 号、财会[2006]3 号）；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11.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通知文件等。 

(三) 准则依据 

1. 《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基本准则》； 

2. 《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 

3. 《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 

4. 《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 

5. 《资产评估准则——业务约定书》； 

6. 《资产评估准则——工作底稿》； 

7. 《资产评估准则——机器设备》； 

8. 《资产评估准则——不动产》； 

9. 《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指南》； 

10. 《注册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 

11. 《企业价值评估指导意见（试行）》； 

12. 《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 

(四) 权属依据 

1. 房地产权证（复印件）； 

2. 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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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车辆行驶证（复印件）； 

4. 主要设备购置合同及发票； 

5. 被投资单位基准日会计报表、营业执照等； 

6. 相关业务合同及发票。 

(五) 取价依据及其他相关参考资料 

1. 机械工业出版社《中国机电产品报价手册》(2010 年)； 

2.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内贸易部、机械工业部、公安部、

环境保护局《关于发布汽车报废标准的通知》(国经贸经[1997]456 号)； 

3. 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公安部、国家环保总局《关于调整汽车报废标准若

干规定的通知》(国经贸资源[2000]1202 号)； 

4. 《黑马广告》汽车商情版(2008 年 12 月)； 

5. 《UDC 联合商情》(2008 年 12 月)； 

6. 企业提供的主要设备购货合同； 

7. 关于进行资产评估有关事项的说明； 

8. 被评估企业提供的会计报表、账册、会计原始凭证和资料凭证； 

9. 《最新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第二版)》(北京科学技术版社)； 

10. 《广东省安装工程综合定额(2010)》； 

11. 《广东省云浮市工程造价信息》； 

12. 被评估企业提供的工程结算书、房屋整体情况说明等有关资料； 

13. 被评估企业提供的设备运行记录以及重大设备的购建合同； 

14. 广东思远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土地估价报告书》(报告号：

粤思远评字第 2011D0009 号)； 

15. 评估人员现场清查核实记录及现场勘察所取得的资料； 

16.  本公司评估人员在市场上调查了解的价格信息。 

七、评估方法 

（一）评估方法的选择 

一般来说，企业价值评估途径包括三种基本方法，即：市场法、资产基础法和

收益法。  

1、市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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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于其他流动资产，以审查核实后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4、对于房屋建筑物、构筑物，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 

5、对于设备类资产，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 

6、本次评估中涉及的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评估，由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委

托广东思远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进行评估，并单独出具了土地估价报告书，

我们仅将土地使用权评估结果汇入本评估报告的结果中，相关评估事项详见广东思

远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土地估价报告书》(报告号：粤思远评字第

2011D0009 号)，本评估报告直接引用该土地估价报告书的结果； 

7、对于无形资产——其他（码头管理系统），以审查核实后的账面值作为评估

值； 

8、对于负债类项目，根据企业提供的各项目明细表，检验核实各项负债在评估

目的实现后的实际债务人、负债额，以评估目的实现后的产权所有者实际需要承担

的负债项目及金额确定评估值。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本次评估程序主要分四个阶段进行。 

（一）评估准备阶段 

与委托方洽谈，明确评估业务基本事项，对自身专业胜任能力、独立性和业务

风险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接受委托，签订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确定项目负责人，

组成评估项目组，编制评估计划；辅导被评估企业填报资产评估申报表，准备评估

所需资料。 

（二）现场调查及收集评估资料阶段 

根据此次评估业务的具体情况，按照评估程序准则和其他相关规定的要求，评

估人员通过询问、核对、监盘、勘查、检查、抽查等方式进行实地调查，从各种可

能的途径获取评估资料，核实评估范围，了解评估对象现状，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

属；对云浮新港港务有限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进行现场调查、分析。 

（三）评定估算阶段 

对收集的评估资料进行必要分析、归纳和整理，形成评定估算的依据；根据评

估对象、价值类型、评估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选择适用的评估方法，选取相

应的公式和参数进行分析、计算和判断，形成初步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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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编制和提交评估报告阶段 

根据评估组对资产的初步评估结果，编制相关评估说明，在核实确认相关评估说

明具体资产项目评估结果准确无误，评估工作没有发生重复和遗漏情况的基础上，进

行资产评估分析，确定最终评估结论，撰写资产评估报告书；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资产评估准则和评估机构内部质量控制制度，对评估报告及评估程序执行情况进行必

要的内部审核；与委托方或者委托方许可的相关当事方就评估报告有关内容进行必要

沟通；按《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的要求向委托方提交正式资产评估报告书。 

九、评估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和限制条件 

1、报告所列明的特定评估目的为前提； 

2、评估基准日的实际存量为前提，有关资产的现行市价以评估基准日的国内有

效价格为依据； 

3、被评估资产现有用途不变且企业持续经营； 

4、评估基准日外部经济环境不变； 

5、被评估企业提供的基础资料和财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6、未考虑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事宜，以及特殊的交易方可能追加付出的价

格等对其评估价值的影响，也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

其它不可抗力对资产价格的影响； 

7、评估范围仅以被评估企业提供的评估申报表为准，未考虑被评估企业提供清

单以外可能存在的或有资产及或有负债； 

8、本次评估对涉及抵押、查封的资产，评估时假设其已解除抵押、查封； 

9、本次评估对产权不完整、产权手续尚未办理或产权资料缺乏，但确属被评估

企业的资产，评估时假设其已具有完整产权。 

（二）特殊假设和限制条件 

1、特殊假设 

国家现行的宏观经济不发生重大变化； 

2、限制条件 

(1) 按现行规定，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一年，在评估基准日后的一年内实现本

次评估目的，并且没有重大期后事项发生的，可以使用本评估结论； 

(2) 对于委托方及被评估企业提供的形成本评估结论的财务报表、产权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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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资料，评估人员履行了必要的评估程序，但上述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

由委托方及被评估企业负责； 

(3) 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不具备环境危害性和合规性鉴定的资质和专业知识，本

评估结论是根据没有任何可能导致价值受损的环境污染危害存在的前提下做出的。 

设定评估假设条件旨在限定某些不确定因素对资产占有方的资产、负债乃至其

营运产生的难以量化的影响，但资产占有方不一定完全按评估假设的框架营运，故

评估假设对评估结论有影响。 

提醒报告的使用者，在以上评估假设变化时，本评估结果无效。 

十、评估结论 

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1 年 3 月 31 日，在持续经营前提下，经资产基础法评估，

云浮新港港务有限公司的资产：总资产账面价值 43,259.97 万元，评估价值 55,603.05

万元，增值 12,343.08 万元，增值率 28.53%；负债账面价值 38,154.96 万元，评估价值

38,154.96 万元，增值 0.00 万元，增值率 0.00%；净资产账面价值 5,105.01 万元，评估

价值 17,448.09 万元，增值 12,343.08 万元，增值率 241.78%。 

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见评估明细表(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1,868.89 1,868.89 --- --- 

2 非流动资产 41,391.08 53,734.16 12,343.08 29.82 

3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 

4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 

5 长期应收款 --- --- --- --- 

6 长期股权投资 --- --- --- --- 

7 投资性房地产 --- --- --- --- 

8 固定资产 38,797.93 42,076.77 3,278.84 8.45 

9 在建工程 --- --- --- --- 

10 工程物资 --- --- --- --- 

11 固定资产清理 --- --- --- --- 

12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 

13 油气资产 --- --- --- --- 

14 无形资产 2,593.15 11,657.39 9,064.24 34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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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开发支出 --- --- --- --- 

16 商誉 --- --- --- --- 

17 长期待摊费用 --- --- --- --- 

18 递延所得税资产 --- --- --- --- 

19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 

20 资产总计 43,259.97 55,603.05 12,343.08 28.53 

21 流动负债 20,821.61 20,821.61 --- --- 

22 非流动负债 17,333.35 17,333.35 --- --- 

23 负债合计 38,154.96 38,154.96 --- --- 

24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5,105.01 17,448.09 12,343.08 241.78 
在持续经营前提下，经资产基础法评估，云浮新港港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为 17,448.09 万元。 

评估结果与账面值比较变动情况及原因： 

1、固定资产评估增值 3,278.84 万元，增值率为 8.45%，增值的主要原因在于： 

（1）评估基准日前近一年，建材、钢材、人工等物价上涨幅度较大； 

（2）对于房屋建筑物，本次评估考虑了销售费用、开发利润等； 

（3）对于设备类，账面折旧年限偏短，本次评估时根据不同类型的设备、使用

状况、使用强度确定不同的耐用年限，由于评估中实体性贬值小于会计上计提的折

旧，故评估值与账面值相比有一定的增幅。 

2、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 9,064.24 万元，增值率 349.55%，增值的主要原因是： 

因土地使用权取得时间较早以及政府提供优惠政策，账面成本较低，港区内基

础配套设施不断完善，近几年土地取得成本稳步上升，土地市场交易活跃，造成土

地价格增长较快。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本评估报告书存在如下特别事项，本次评估未考虑以下情况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提请报告使用者予以关注： 

（一）被评估企业评估基准日会计报表业经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

计，本次评估是在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2011 年羊查字第 23063 号

标准审计报告基础上进行的。 

（二）遵循相关法律、法规，评估师仅对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

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与必要的关注，但不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做任何形式

的保证，本评估报告的结论仅为本次评估目的服务，不能作为确认产权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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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供必要的资料并保证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恰当使

用评估报告是委托方和当事方的责任。本评估报告中涉及的资产状况原始资料及相

关产权证明文件、财务数据及有关资料由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提供，委托方及被评

估单位对上述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准确性及有效性已做出书面承诺。 

（四）引用其他机构出具的报告的结论的情况 

本次评估中涉及的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评估，除 557.642 平方米的绿化用地外，

由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广东思远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进行评估，并单独

出具了土地估价报告书，我们仅将土地使用权评估结果汇入本评估报告的结果中，相

关评估事项详见广东思远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土地估价报告书》(报

告号：粤思远评字第 2011D0009 号)，本评估报告直接引用该土地估价报告书的结果。 

我们在引用土地估价报告书的评估结论过程中，仅了解该报告之评估目的、基准

日、价值类型及内涵、报告结论的取得过程，未对该报告及评估技术过程进行实质性

审核，土地使用权评估方法、评估过程的合法性、科学性、评估结论的真实性、准确

性由土地评估机构负责。估价结果如下： 

云浮市云安县六都镇、沿江路、西江边、港口新城区、四围塘、黄湾村委下坑仔

等（地号为：10-00142、10-00143、10-00144、10-00145、10-01182、10-00046、10-00564、

10-00583）共 8 宗用地，土地面积：272,409.52 平方米，评估基准日 2011 年 3 月 31 日土

地使用权市场价值为 116,305,666.00 元。 

（五）无形资产中有一宗 557.642 平方米的绿化用地，于 2009 年 3 月以 29,000.00

元从云安县六都镇人民政府购入，未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本次评估按账面值 28,194.50

元列示。 

（六）截止到评估基准日 2011 年 3 月 31 日，云浮新港港务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发

展银行云浮市分行借款 16,900 万元，系股东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评估基准日其他应付款中含二航局借款 80,000,000.00 元。 

（七）FD450 集装箱叉车一台在借款合同中约定抵押给云城区安塘街道办夏洞

村民委员会，作为长期应付款－云浮市云城区安塘街道办夏洞村民委员会

2,600,000.00 元的抵押物。 

（八）2006 年 12 月 29 日，广东省云安县人民政府与中港第二航务新港投资建设

经营有限公司（云浮新港港务有限公司前身）双方签订了《广东省云浮港六都四围

塘码头工程项目建设经营合同》，同意授予中港第二航务新港投资建设经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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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广东省云安县六都镇四围塘码头项目进行投资、建设经营的权利，合同期自 2006 年

12 月 29 日至 2054 年 10 月 18 日止。广东省云安县人民政府分别从规费、所得税和增值

税、营业税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给中港第二航务新港投资建设经营有限公司，并将证

号为云县府国用（2004）字第 000486 号的土地使用权证变更、过户至乙方，有关费用

由中港第二航务新港投资建设经营有限公司支付 20 万元，余下费用由广东省云安县人

民政府承担。并保证在本合同生效后的 15 年内，在云安县境内西江河段不自行批准兴

建新的经营性港口码头。15 年后至本项目合同期满，广东省云安县人民政府在云安县

境内西江河段如规划新建经营性港口码头项目，同等条件下，中港第二航务新港投资

建设经营有限公司享有优先建设权和经营权。 

（九）云浮新港部分土地和房产无偿提供给免税单位使用，具体使用面积由税务

机关认定，2011 年一季度的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系参照 2010 年缴纳的税金补提。各项

税金的实际发生金额以税务机关确定为准。 

（十）本次评估没有考虑评估对象股东全部权益的流动性、控股权溢价和少数股

权折价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十一）本次评估未考虑评估增减值对所得税的影响。 

（十二）评估基准日期后重大事项： 

1、评估基准日期后事项系评估基准日至评估报告提出日期之间发生的重大事

项； 

2、在评估基准日后，当被评估资产因不可抗力而发生拆除、毁损、灭失，往来

账款产生坏账等影响资产价值的期后事项时，不能直接使用评估结论； 

3、发生评估基准日期后重大事项时，不能直接使用本评估结论。在本次评估结

果有效期内若资产数量发生变化，应根据原评估方法对评估价值进行相应调整。 

4、2011 年 3 月 31 日云浮新港与二航局签订贷款合同，贷款金额 22,560,000.00

元，贷款到期日 2017 年 4 月 8 日。截至 2011 年 4 月 8 日，该款项已全部收到。该期

后事项未包括在本次评估中。 

十二、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1、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是对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

专业意见，资产评估结果不应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2、评估报告只能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 

3、评估报告只能由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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